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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

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112年 5月 10日(星期二) 中午 12：10～13：20 

開會地點：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吳雅玲 副學務長 

會議紀錄：毛凱玉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壹、主席報告 

各位委員大家午安，感謝總務長及學諮中心主任、各位相關學生系所主任

一起參加會議，原本主席為學務長仕圖老師，因臨時有重要會議參加，由

我副學務長吳雅玲協助代理。召開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

會，按教育部規定應召開會議，上學期大部分委員已參加過會議，顯示對

特殊教育學生需求的重視，透過會議了解學諮中心對特殊學生需求照顧，

一起與各系所主任、老師溝通學生照顧情形及學習情形，並與各位委員做

業務說明。 

貳、業務說明 

一、因本校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行政主管異動，本學年度擔任委員名冊(如附件

一，P2-P3)，聘期自 112年 2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1日止。 

二、111-1學年度資源教室執行活動成果表、課業輔導與生活適應統計表(如附

件二，P4-P6)。 

三、111-2學期身心障礙學生人數統計表(如附件三，P7-P10)。 

四、資源教室 111-2學期工作業務報告： 

  (一)授課教師與導師通知函：加退選週後，製作教師通知函與回覆表單。本 

學期共製作 396份通知函，以利授課老師及導師了解學生概況、適時提 

供協助，並於 4月 12日發放完畢。 

  (二) 111-2學期需提報特殊教育鑑定共計 35位學生，其中 32位特教生提報

特殊教育需求，3位學生放棄身分（不提報）；已於 4月 19日、4月 20

日完成初審會議。 

五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特殊教育方案(如附件四，P11-P13)。 

參、討論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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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案由一：有關 112年度教育部補助屏東科技大學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 

作計畫經費，由資源教室統籌運用，請各系依實際輔導身心障礙學 

生需求提出申請。 

說明：請各系所於 10月 31日前向學生諮商中心資源教室承辦人員柯旻伶

（分機 7614）提出申請，相關資訊請詳見附件五(P14-P15)。 

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肆、臨時動議 

案由一：於授課經驗中，遇到部分學生有恐水症情形，但不確定是否為身心 

障礙學生，建議將通識中心、體育室、語言中心納入特推會的委員 

名單，可一起討論。(提案人：休閒運動健康系陳敏弘委員) 

決議：待研議修訂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要點」。 

伍、散會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